
 

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為辦理 107年度「塔寮坑溪龜山防洪

工程（第四期一工區)」用地取得協議價購會議說明資料： 
一、 本局為辦理塔寮坑溪龜山防洪工程（第四期一工區)，以完成塔寮坑溪之防洪整

治，保障桃園市龜山區及相鄰市區民眾之生命財產安全，業由本局將相關之整治

計畫、經費等陳報，並奉經濟部水利署 107年 8月 20日經水河字第 10716103460

號函同意辦理該「區域排水整治及環境營造計畫」在案。基於本項工程實際情形

及性質，擬與工程用地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協議以價購方式取得土地及土地改

良物，為使台端充份瞭解本工程計畫內容，及價購等之作業程序，爰召開本次協

議會議，請各所有權人能撥冗出席本次協議會議，並於會中不吝提出意見。如台

端願以其他方式提供工程所需之土地，亦得於會議中提出，本局將考量相關法令

規定及現實狀況，竭誠與您協議。 

二、 協議價購範圍及面積： 

(一) 需用土地地號、面積及所有權人、住居所詳附用地清冊。 

(二) 需用土地範圍及施工平面圖將張貼於會場。 

三、 協議價購相關事項： 

(一) 協議價購之價格：  

1.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

權人協議。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是以，本次工程用地協議

價購土地之價格，係依上開規定以台端所有土地於協議當時之市價辦理價

購（市價係參考政府相關資訊，經綜合評估考量，訂定評估過程及計算金

額詳如後附之綜合評估說明及價購清冊）。 

2.如各土地所有權人有協議價購意願者，請於當場或 107年 9月 27日前出具

價購協議書交本局，如不同意該價格或逾期未提出價購協議書，致協議未

能成立者，本局基於工程需要，將循「土地徵收條例」之徵收程序辦理本

工程之用地取得作業。 

(二) 免徵土地增值稅之規定： 

1. 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3項規定：「依法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土地所有

權人自願按徵收補償價格售予需地機關者，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2. 內政部 101年 9月 19日台內地字第 1010303131號令：「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以市價達成協議者，應屬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3項規定自願按

徵收補償地價售與需地機關，準用同條第 1項免徵土地增值稅規定。」 



 

(三) 與本局辦理協議價購者，由本局委請代書辦理用地分割暨分筆登記及所有權

移轉登記。有關用地分割暨分筆登記及所有權移轉登記費，印花稅及代書費

由本局負擔。 

(四) 所有權人配合事項： 

1. 產權移轉前之欠稅、欠費由現有所有權人負責清償完畢。 

2. 價購之土地如有抵押權及其他權利設定之負擔，或其他糾葛、出租及瑕

疵，應由現有所有權人全權負責全部撤銷、排除障礙、解決清楚。 

3. 辦理契約公證。 

4. 公同共有之土地，應經全體公同共有人同意。 

5. 未辦妥繼承之土地，應辦妥繼承登記。 

(五) 所有權人如同意協議價購，請於協議會議當場或於上述期限內出具價購協議

書予本局，本局彙整後將擇日另行通知繳交土地所有權狀、印鑑證明及戶籍

謄本等文件，以便辦理所有權移轉，於所有權移轉完妥後本局即訂期發放補

償費。 

(六) 改良物補償： 

1.建築改良物之補償：建築改良物之補償，按徵收當時該建築改良物之重建

價格估定之。建築改良物之補償，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估定之。 

2.農作改良物之補償：農作改良物之補償，於農作改良物被徵收時與其孳息

成熟時期相距在一年以內者，按成熟時之孳息估定之；其逾一年者，按其

種植及培育費用，並參酌現值估定之。農作改良物之補償費，由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四、 以其他方式取得用地概述： 

(一) 信託、委託經營、聯合開發、委託開發、合作經營等方式：前開方式雖係公

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惟目前相關法令制度尚未完整建立，且

涉及資金籌措等技術問題，尚不可行。 

(二) 設定地上權、租用等：本工程係屬永久性建設，為利河川長期防洪治理計畫

之順遂，應以取得土地所有權兼顧公益及私權維護，無法考慮以設定地上

權、租用等方式取得土地。 

(三) 無償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意願主動提

出，本局樂觀其成，並願意配合完成相關手續。 



 

(四)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局所承辦業務為水利防洪工程，所取得之

土地均須作為水利防洪工程所需使用，係為水利用地，並無多餘之土地可供

交換，因此以地易地事宜，尚無從辦理。 

(五) 容積移轉：水利法第 82條規定河川區域內符合規定之私有土地得辦理容積移轉

部分，因本案位於中央管區域排水範圍，非屬上述規定河川區域範圍內，無從

適用。 

五、 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本次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者，為水利建設之遂行，經

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將儘速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程序辦理徵收，徵收相關規定

摘要說明如下： 

(一) 協議不成時依法辦理後續徵收之程序〈辦理徵收之原因事實及法規依據〉： 

    土地徵收條例第 11 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良物前，除

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

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

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本案如無法達成協議，將依上開土地徵收條例規定辦理用地及土地改良物徵

收。 

(二) 徵收補償標準： 

1. 地價補償：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

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

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

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各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經常調查轄區地價

動態，每 6個月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被徵收土地市價變動幅度，作為

調整徵收補償地價之依據。前三項查估市價之地價調查估計程序、方法及

應遵行事項等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改良物補償費： 

（1）建築改良物之補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條規定，建築改良物之補償，

按徵收當時該建築改良物之重建價格估定之。建築改良物之補償，由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機關估定之。 

（2）農作改良物之補償：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31條規定，農作改良物之補償，

於農作改良物被徵收時與其孳息成熟時期相距在一年以內者，按成熟



 

時之孳息估定之；其逾一年者，按其種植及培育費用，並參酌現值估

定之。農作改良物之補償費，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會同有關

機關估定之。 

3. 其他徵收補償規定，詳請參閱土地徵收條例第 30條至第 36條之規定。 

4. 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2條第 1項規定：「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 

(三) 所有權人得行使之權利： 

1. 所有權人如拒絕參與協議或未能達成協議，並對經濟部水利署第十河川局

嗣後依法辦理徵收有意見者，請於 107年 9月 27日前，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05條規定，以書面向本局提出事實及法律上之陳述意見，逾期視為放棄陳

述之機會。 

2. 本案土地如經報准徵收，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於徵

收公告事項有異議者，得於公告期限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以書面提出。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接受異議後應即查明處理，

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徵收補償價額有異

議者，得於公告期間屆滿之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異議，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於接受異議後應即查

明處理，並將查處情形以書面通知權利關係人。權利關係人對於前項查處

不服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得提請地價評議委員復議，權利

關係人不服復議結果者，得依法提起行政救濟。 

3. 所有權人如認為有徵收土地之殘餘部分面積過小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

當之使用，或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用情形之一者，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規定，得於徵收公告之日起一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

縣〈市〉政府以書面提出申請一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於補償費發給完

竣前，得以書面撤回之。又一併徵收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以現

金補償之。另價購土地之殘餘部分，請於原價購案買賣登記完畢之日起 1

年內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如經本局邀集相關單位實地勘查結果審認

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8 條一併徵收要件規定者，本局將依原協議價購價格

標準予以一併價購。 
 


